
11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計畫 

電子報徵文辦法 
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辦理「115年度高級中等

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計畫」。 

（二）「11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計畫」第一次工作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提高學生學習第二外語之動機。 

（二）增加教師多元教學之策略思考。 

（三）擴大第二外語交流學習之視野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。 

四、參賽資格：112學年度至115學年度修習高中開設第二外語課程及大學開設預修專班之學

生（含五專前3年學生）。 

五、主題、撰寫語言、作品呈現形式與字數： 

（一）主題：108課綱議題、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、學習語言的趣事及各國

文化節慶介紹（以上主題擇一撰寫）。 

（二）撰寫語言：第二外語。 

（三）作品呈現形式：書信或電子郵件/海報/四格漫畫/明信片/文章（以上方式擇一呈現）。 

（四）字數：40至80字。 

（五）作品須符合下列原創性規定： 

1.參賽作品須由學生本人獨立構思、親自撰稿。 

2.嚴禁委由老師、家長、專業人士或稿件代寫機構進行代筆、深度改寫、修辭優化

或結構重整。 

3.本競賽禁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AI程式（如ChatGPT、Gemini等）產出作品內容

，同時作品亦不得交由AI工具進行風格轉換或文字修潤。 

4.參賽作品經查證違反上述規定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、獲獎資格。 



六、評審方式：遴聘相關專業人士擔任評審 

七、評審標準： 

（一）文句正確無誤（20%）。 

（二）文章撰寫流暢（20%）。 

（三）主題構思巧妙（20%）。 

（四）內容創意表達（20%）。 

（五）原創作品呈現（20%）。 

八、得獎規範 

（一）「優選」數件（依實際投稿件數按比例擇優評選），給予撰稿費新臺幣1,000元及

獎狀乙紙，以茲鼓勵。 

（二）為協助推廣與教育，凡參加電子報徵稿之稿件，本計畫團隊得進行作品之刊登、編

修等工作，著作權及其衍生權利為參賽者及本計畫團隊共有，作者不得有異議。 

（三）本計畫團隊將以電話或E-mail方式通知獲獎同學與領獎事宜。其得獎作品將刊登

於電子報專欄。 

（四）得獎者應於通知期限內提供主辦單位所要求領獎所需之各項文件，逾期視同放棄

該得獎之相關權利。 

九、相關期程 

（一）115年4月底前：公布徵稿啟事。 

（二）115年10月30日：截止收件。 

（三）115年11月：評選及公告獲獎名單。 

（四）116年1月：刊載於電子報（每月1至2篇）。 

十、經費來源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計畫 

十一、備註 

（一）每位學生限投1篇 

（二）投稿無任何抄襲之情事，並須填寫參賽聲明（附件1）與作品資料表（附件2）。 

（三）作品相關檔案（附件1至2）含作品請以WORD和PDF檔格式（檔名：學校+學生姓

名）寄至以下信箱：yachi1028@go.edu.tw，相關問題請聯絡：程小姐06-2617123#573 

  

mailto:yachi1028@go.edu.tw


附件1 

11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計畫 

學生徵文作品授權同意書 

本人     ，      （校名）     （科別）    （班級） 

同意授權國教署11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計畫委辦學校（臺

南高商），將本人參加「11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計畫徵文作品」

公告於該計畫網站之電子報並做為相關公開發表、研究之使用。並同意該計畫學

校享有修改、編輯、公開發表和使用之權利。 

此致   

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推動計畫（委辦學校：臺南高商） 

著作人簽名：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

附件2 

作品資料表 

作者姓名 學校 班級 第二外語修課資訊 

   

課程性質 

（請勾選） 

  □高中二外班 

  □大學預修專班 

課程名稱  

參加學期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

指導老師  

聯絡電話  電子信箱  

作品題目  

參賽聲明：本人未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AI程式（如ChatGPT、Gemini等）產出作

品內容，同時作品亦未交由AI工具進行風格轉換或文字修潤。 

著作人簽名：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


